
附件1

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汇总表

主管部门：石家庄市长安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
预算数

（调整后）
执行数

（至2021年底）
是否重点
项目自评

结余交回
财政数

自评得分 自评结果应用意见

1 银企对接工作经费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1 1 是 0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2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经费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10.06831 10.04195 否 0.02636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3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经费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8 7.5 否 0.5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4 法律、审计业务委托咨询费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11 3 否 8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5
为长安区非法集资案件确认工作聘请
法律顾问经费
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9.0073 9.0073 否 0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6 企业挂牌上市奖励资金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30 30 否 0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7
“轻易贷”大额欠款入户催收（长安
区）工作相关经费
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7.2785 6.0627 否 1.2158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8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项经费
长安区地方金融
监督管理局

3 1.56448 否 1.43552 100
进一步细化绩效指
标、优化绩效管理
。


